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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7-036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概况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社会资本”、“乙方”）为“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 PPP

项目”的中标单位。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

工程 PPP 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6-162）。 

二、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与海口市园林管理局(以下简称 “采购人”、“甲方”) 签署

了《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本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

约为 20,431.57 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包括建安费 16,408.31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755.76 万元（含土地租赁费 973.92 万元），预备费

1,267.50 万元。 

三、项目采购人的情况介绍 

1、该项目采购人海口市园林管理局；住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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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区 15 号楼南楼五楼；负责人：刘名松；主要职能：（一） 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及省有关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和规章；

协助拟定本市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政策、法规和规章以及中长 期发展规

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二）协同规划部门编制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和

绿线控制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编制或审核、指导城市新 建、扩建、改

建工程和开发区、居住区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工程的规划、 设和管理工作；

负责城市雕塑的管理工作；（三）负责公共绿地、公园、 市区道路绿化的

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工作；指导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和管 理；指导单位附属

绿地、居住区绿地等绿地的养护管理；协同有关部门 做好园林绿化监察工

作；（四）负责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工作；负责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招

投标及质量监督管理；拟定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 量标准和绿化养护质量等

级标准，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城市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等职能。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采购人与公司未发生业务。 

3、采购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PPP项目。 

2、项目内容： 

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PPP项目包括：1、小游园项

目；2、主城区道路、街边绿地“三绿一彩”景观提升改造及园林配套设施

项目；3、主城区道路灌溉系统建设工程。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园林工程、铺装工程、给排水工程、照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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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浇灌系统给水安装工程以及与景观配套的附属工程等。项目建设

内容以最终政府审定结果为准。 

3、项目投资：本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约为20431.57 万元（不含建设

期利息），其中包括建安费16408.3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755.76 万

元（含土地租赁费973.92万元），预备费1267.50 万元。 

项目建设规模以市发改部门审定的概算为准，项目结（决）算以政府

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审定的项目竣工结（决）算为准。 

4、合作期限： 

本项目合作周期为11年，其中：项目建设期为1年（包括设计、施工期 

6个月，存活期3个月，保存期3个月，其中主城区道路、街边绿地“三绿一

彩”景观提升改造及园林配套设施项目施工期为设计施工方案过会后3个月

内完工；主城区道路灌溉系统建设工程工期为5个月。），运营期10年，各子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签署确认书后，即进入运营期。提前进入运营期的子

项目若先行决算，其建设成本不再计入后续项目。 

5、项目公司：本项目以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来具体实施，根据项目前

期实施方案的安排及实际情况，就项目公司的设立、存续期间法人治理结

构及经营管理机制等事项，作如下约定： 

项目资本金为项目静态总投资的20%，共计人民币4,086.35万元。其中，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授权出资主体出资817.27万元占

20%，乙方出资3,269.08万元占80%。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乙方

资本金在项目公司注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分批到位，以上出资均为货币



                                    

 4 

出资。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海口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委派董事一名，乙方委派董事两名，董事长由乙方委派的董

事出任。 

6、合作模式：经海口市人民政府决策，本项目采用BOT（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进行运作。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融资、设计、建设、

运营维护及期末移交等工作。海口市人民政府方负责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工程勘查、工程咨询、环境影响评价、PPP咨询等前期工作以及后续的工程

监理、跟踪审计、中期评估、运维绩效服务费审计等工作。 

7、土地获取和使用权利 

（1）甲方承担项目用地的获取义务； 

（2）乙方无偿获得项目用地的使用权 

8、建设期工程款支付 

为保障项目施工质量，严控建设期项目公司支付施工单位的工程预付

款和进度款。约定如下： 

（1）工程预付款的支付比例不高于施工合同价的30%，支付时间不早

于单项工程开工前30天； 

（2）工程进度款累计支付达到工程批复概算的80%时停止拨付资金，

待工程结算审定后支付至95%，5%的余款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待存活保养

期6个月结束后付清。 

9、项目回报： 

项目服务费用=可用性服务费+运维绩效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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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用性服务费=每年可用性服务费支出数额*10年。 

按照乙方在竞争性磋商中的参数报价，结合“当年运营补贴支出数额”

的计算公式，据实测算出运营维护期内甲方当年的付费数额。为保障运营

服务优质，每年只支付可用性服务费的90%，剩余10%的可用性服务费纳入

当年运维绩效服务费内进行绩效考核，根据月度运营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计

提，并在当年年末之后30个工作日内统一支付。 

（2）运维绩效服务费=运维绩效服务费报价*10年 

年度运维绩效服务费根据《海南省园林绿化与仿古建筑工程综合定额》

（2013年版）与及其他配套费用定额和相关计价（政策性）文件计算，由

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并按乙方最终磋商确定的定额（运维费）

下浮率调整，在运营维护期内各季度付费。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约为20,431.57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占

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26.13亿元的7.82%。该项目顺利实施后，预

计对公司2017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

采购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本合同公司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项目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或本项目提前终止且移交完毕后将进行清算，合同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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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占用公司的资金，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的风险。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 

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海口市小游园、街边绿地等景观提升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3 月 30 日 




